
 

 报考人员须向研究生招生办提供 

各种材料说明  

 

1、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填写说明 

全套报考登记表为13页（请严格按照要求填表，在Word中最好采用“改写”

方式，不要更改表格格式，如字数太多可以采用小五号及其以下字号），请采

用B5（18.2cm×25.7cm）纸，双面打印，页面上边距1.5cm，下边距1.6cm，左

边距为1.8cm，右边距为1.4cm，字体要求为标准宋体，表内所有项目要全部填

写，不留空白（已获硕士学位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等必须填写获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单位、专业等），如有情况不明，无法填写时，请参照《二○一五年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填写示例》以及《博士生报名数据库结构代码

参考》或致电02988203489。 

硕博连读考生“获硕士学位年月”及“毕业年月”依据硕士入学年月加两

年半推算填写，如2012年9月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其“获硕士学位年月”及“毕

业年月”应为2015年1月。 

“一、报考学科、专业”至“十二、考生签字”由考生自己填写的内容须

打印（“考生签字”须手写）；“十三、单位证明或意见”由考生人事档案所

在单位填写，非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盖章无效，一旦发现，立即取消报考资

格和录取资格，并追究盖章单位的责任。考生所在单位必须注明考生报考类别

（定向、非定向、委托、自筹），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后果自负。。  

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本人现实表现》由考生所在单位基层中国共产

党党组织填写并盖章，如考生基层单位暂无党组织，由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

的上级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负责填写并盖章。 

单位通讯地址、本人通讯地址不得用简称或写‘本市’、‘本省’等字样，

在填写通讯地址的同时，必须填写通讯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以免寄送有关

通知时发生投递错误或耽误投递时间；联系电话要加上区号，最好是比较长久



的电话，如有手机，也一并填上。  

考生必须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提交两份《专家推荐信》，请按照《专家推

荐信》内的要求填写。  

报考登记表栏目中如果需填入内容较多，影响到整个表格的版面时，请另

加附页，并在该栏目中注明。  

2、附件一：硕博连读申请表:在校硕士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填写,其他考生

免填；   

3、附件二：以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力资格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申请表, 其他考生

免填； 

4、附件三：硕士阶段课程学习成绩单或同等学力考生进修硕士课程的证明、成

绩单。必须由所在培养单位教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并盖

章（复印件无效）；  

5、附件四：身份证、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硕士毕业证、硕士学位证书。

原件现场检查后退还考生，复印件留底，必须采用B5（18.2cm×25.7cm）纸复

印；硕博连读考生必须提供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

件采用B5（18.2cm×25.7cm）纸复印，同时提供在学期间的成绩单原件（成绩

单由培养办公室打印盖章）；直博生、硕博连读考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同时应

提交学生证复印件。 

6、附件五：同等学力资格的申请人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全文（刊

物原件）或获奖证书，以及能证明本人学术水平的其它材料。  

7、附件一、二、三必须采用B5（18.2cm×25.7cm）纸，除导师意见、学院意见

和研究生院意见外，由考生自己填写的内容均须打印。以上材料整理完毕后，

按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附件一/二/三、四、五的顺序，将上述

材料装订在一起，与附件六一并提交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8、报考介绍信：报考我校不需单位开具介绍信，但须在报考登记表上的“单位

证明或意见”处按要求由所在单位签字盖章。 

9、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复试、调档、录取的后果，

我校不负责任。 

10、体检：体检在复试前进行，可在考生所在地就近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



考生复试时携带签署医院体检意见的体检表交所报考学院。体检标准参照教育

部2003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体检表必须采用B5

（18.2cm×25.7cm）纸，双面打印，由考生自己填写的内容均须打印，化验单

纵向粘贴在体检表第二页装订线处。 

11、网报：考生网上报名时，请同时上传与报考登记表同一底版的照片。 

12、根据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2013年博士生录取检查的新要求》公文精神，

博士生录检工作需考生提供相关认证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已获得硕士学位考生须提供“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位

证认证报告。（学位证认证报告网址：http://cqv.chinadegrees.cn/cn/，咨

询电话：010-82379480）；获得国外硕士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认证网址：http://renzheng.cscse.edu.cn/）；

硕博连读考生、应届硕士毕业生需提供硕士研究生学籍电子注册备案表；直博

生 需 提 供 本 科 阶 段 的 学 籍 电 子 注 册 备 案 表 ； （ 学 籍 认 证 网 址 ：

http://www.chsi.com.cn/，咨询电话：010-82199588）。 

请考生依据自身情况准备相应的材料。以上认证材料为录检必备材料，希

望各位考生及时提交，以免影响最终录取。考生可发送电子版本认证材料至我

办 电 子 邮 箱  xidianyzb@gmail.com 或 发 送 传 真 至 我 办 ， 传 真 号

029-8820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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